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的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就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转让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符合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盘活资金，交易价格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公平、合理、

公允，符合市场规则。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

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转让参股公司地上铁租车（深圳）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事宜。 

二、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东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为上海东自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

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

公司、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苏州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省顺德开关厂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2、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3、本次担保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

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我们同意《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拟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拟开展的供应链金融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供应

链保障能力，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的资金情况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 

四、关于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发起设立储能投资基金有利于充分利用专业投资机构的管理经验及

投资资源，进一步加强产融结合，整合公司在储能电站、综合能源服务方面的资

源，优化公司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进而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的原则，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发

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增补王道海先生、蔡赟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事项的独立意见 

1、经会前认真审查王道海先生和蔡赟东先生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并了解其

相关情况，未发现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发

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认为证券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发现其

存在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的情况，上述两位董事候选人

均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上述两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讨论后提出，提名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提名王道海先生和蔡赟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并提交公司2018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段忠    梁金华    盛宝军 

2018年9月12日 




